附件

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来闽学术交流支持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吸引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来闽学术交流，经商富闽基金会，每年由其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，给予符合条件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资金资助。现就该专项资金制订支持办法如下：
一、目标任务
从2021年至2025年，5年内重点支持1500名以上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来闽开展学术交流。
二、支持对象
申请支持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，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一）就读于国际知名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最新同时排名前200的海外知名大学博士、硕士（含在读）。国际知名三大世界大学排名以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、QS世界大学排名和THE世界大学排名为准。
（二）在海外著名高校、研究机构、知名企业、金融机构担任相当于副教授、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的专家、学者或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研发人才。
（三）相关重点用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，邀请参加专场交流活动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。
三、支持标准
支持资金实行“固定标准包干制”，主要用于差旅、科研研讨、实地考察、讲课等，标准如下：来自亚洲以外国家的人才每人资助2.5万元；来自亚洲国家（不含大陆及台港澳地区）的人才每人资助2万元；来自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人才每人资助1万元。
四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线上申请。海外优秀青年人才通过“赴闽网”常态化提交来闽学术交流申请。
（二）对接匹配。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对申请人选专业领域、交流意向等进行梳理匹配，将人才推荐给用人单位。用人单位在收到推荐人选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反馈对接意向，并及时更新对接交流情况；对拟邀请来闽的海外优秀人才，向省人社厅提出支持申请。
（三）审核确认。根据用人单位对接情况，省人社厅对拟邀请人选进行审核确认。
（四）组织交流。用人单位组织海外优秀青年来闽开展学术交流，通过实地参观有关园区、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多种方式，帮助海外优秀青年深入了解我省创业创新环境，积极促进他们以全职引进、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落地我省。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
1.支持资金实行“先垫后补”，即：用人单位先行垫资开展活动，按规定收集、整理、审核、留存相关材料，将支持资金发放给有关人才。
2.遵循“谁承办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用人单位全权负责支持资金申领材料的审核。申领材料包括：护照（含活动举办之日前3个月内的入境签注）、国际机票电子行程单的复印件。入境超过3个月或者未能提供国际机票的，视为大陆及台港澳标准给予支持。
3.活动结束后，用人单位将经费申请报告，活动人员名单（含签到表）、支持资金签领表、成效总结（含照片）、经费发票（或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票据）等提交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进行审核。
4.富闽基金会定期将支持经费集中拨至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，由其根据相关规定拨付用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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